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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上訴委員會

行政上訴案件2008年第4號

有關

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上訴人

與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

之間

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

聆訊日期：2008年6月6日

裁決理由頒布日期：2008年8月11日

裁決理由書

1
. 九龍灣麗晶花園住戶設立了一個名叫“麗晶花園街坊論壇

網
”

的網址，公眾人士只須登記一個用戶名稱和號碼，便可在網址瀏

覽及留言。麗晶花園住戶有意見或投訴，也會在該網址留言。



2
.
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(上訴人)是麗晶花園的物業管理公

司。高級物業經理蘇冠成(蘇先生)是麗晶花園管業處的主管。管業處

設有2台電腦供職員使用。職員有16人。

3
. 胡漢強先生(胡先生)是麗晶花園住戶。2005年，有人以“胡狗

狗
”的名稱在該網址發放兩段恥笑胡+打油詩。胡先生認爲該留言

涉及他的個人資料，映射他的人格。遂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(私

隱專員)投訴有人未得他同意，使用他的個人資料，違反資料保障第3

原則的規定。

4
. 私隱專員接獲胡先生的投訴後，展開調查。調查的對象包括

上訴人的管理階層，麗晶花園管業處主管蘇先生’以及管業處職員。

私隱專員調查後，認、爲胡先生的投訴，屬私人糾紛，與個人資料無關，

不涉及違反「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」（私隱條例)的規定，加以個案並

無任何資料顯示該留言是在上訴人指示或授權下發出的。在此情況

下’私隱專員決定不再繼續調查胡先生的投訴。

5. 2005年11月胡先生針對私隱專員的決定，向行政上訴委員會



(委員會)上訴。經過聆訊後，委員會認爲該留言屬私隱條例所指的個

人資料。而由於蘇先生在調查中承認管業處職員曾瀏覽該網址，職員

趙健雄先生(趙先生)亦承認他曾在該網址留言，委員會認爲有需要調

查蘇先生及趙先生的責任，私隱專員在該階段終止調查，實屬不當。

委員會因此接納上訴，並指示私隱專員繼續調查胡先生的投訴。

6
. 私隱尋貝遵照委貝會的指不，目羊細調查投訴後，認爲該留言

確屬胡先生的個人資料，而麗晶花園管業處職員則在未得胡先生同意

下在網上將其發放。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。私隱專員又認爲，私隱

條例第65ÿ條訂定的僱主責任適用於上訴人。上訴人須對其職員的

違法行爲負責。

7
. 私隱專員指上訴人在此事件中，未能提供足夠的指弓[，及採

取切實可行的步驟，防止其僱員在網上不當使用住戶的個人資料。基

於上訴人的違法行爲相當可能會持續或重複，私隱專員向上訴人發出

執行通知°指示上訴人：

1
.刪除網上有關留言；

2
.修訂上訴人的“使用公司電子通訊守則”以確保上訴

人的員工不會再未取得住戶同意前，在網上披露住戶的



個人資料，以及確保他們違守該守則；

3
.制定有關處理住戶個人資料的政策，行使方式及/或程

序，以及確保他們遵守該政策，行使方式及/或程式；及

4
.向私隱專員證實上訴人已遵從指示，及提供有關政策，

行使方式及/或程式給私隱專員信納。

8
. 上訴人不滿私隱專員的決定，向委員會上訴。上訴人在上訴

通知書表示歡迎私隱專員的指示。但不認爲管業處職員的行爲違反保

障資料第3原則。上訴人堅稱該留言不屬胡先生的個人資料，因爲留

言中的資料不符合私隱條例第2條“個人資料”的定義。上訴人又稱

個案的證據未能證明該留言是他們的職員所發放。上訴人認爲在未有

確實證據前，私隱專員相信留言是他們的職員所發放是不當的決定。

而即使該留言是個人資料和是上訴人職員所發放，上訴人也不應對此

行爲負責。因爲根據第65(1)條的規定，有關行爲必須是僱員在其“受

僱用中”作出的，方會被視爲其僱主所作的行爲。上訴人指該留言含

有惡作劇成分，與物業管理無關而且發放留言的目的，在於恥笑胡先

生’明顯地職員當時不是執行職務。故此’私隱條例第65(1)條在此

事件中不適用。上訴人不應爲此負上責任。



9
. 上訴人稱，他們的職員都受過關於私隱條例的規定的訓練。

他們更制定了有關的事務守則。除此之外，職員入職時都會收到一份

「有關僱員商業道德的公司守則」。該守則規定職員不得向外洩露公

司資料。職員亦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，上訴人認、爲他們的“住戶緊急

電話聯絡表使用守則”，已足夠有效地指示職員如何處理住戶的個人

資料。上訴人承認他們沒有制定員工使用電腦守則，理由是上訴人沒

有准許員工在網上留言，但自此事發生後，他們已制定有關守則。

10. 雖然上訴人有多項上訴理由，但在聆訊時’代表上訴人的關

大律師卻向我們表示，他不會爭議該留言是上訴人職員利用管業處的

電腦發放的，他也不會爭議該行爲違反了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規定。

他只會就以下兩方面向我們陳述：

1
.該留言不屬個人資料；及 ’

2
.上訴人不應爲管業處職員的行爲負上責任。

11. 就第一點，關大律師稱，雖然委員會在前次上訴中，已裁定該

留言屬私隱條例J所指的個人資料，而私隱專員對此裁決亦表同意，他

認爲要從該留言載有的資料去確定有關個人身份，並不是切實可行

的。因此，胡先生的投訴不涉及違反私隱條例的規定。



12. 就第二點’關大律師指出’根據私隱條例I第65(1)條的規定，

上訴人職員所作的違法行爲，必須是在其‘受僱用中’作出，上訴人

方有責任。至於‘受僱用中，應如何解釋？關大律師認爲我們應依循

終審法院在 Ming An Insurance Co (HK) ltd v Ritz-Carlton Ltd [2002] 3

HKLRD 844案中作出的解釋。在該案，終審法院採納‘密切關係’

準則以決定僱員的行爲是否在其‘受僱用中’作出。而且要按照個案

本身的事實而決定。

13. 然而，何謂‘密切關係’ ？終審法院包致金法官在Ming An

一案有以下肖军釋：

“‘

密切關係’是指僱員所作的未獲授權的侵權行爲與他受僱

用之間的關係，而這關係是如此密切。以致他的僱主須負上

轉移責任是公平和公正的。”

14. 包法官在其裁決書中，更指出要以宏觀態度去運用‘密切關

係
’

準則。而查找僱用性質時，便須退一步觀察僱主的活動實際上如

何進行，以及如何將僱員的侵權行爲可造成的損害的風險帶給公眾。



15. 關大律師稱，管業處職員沒有職責在網上留言，亦沒有留言

的習慣，上訴人對其職員留言的行爲全不知情，上訴人不會容許職員

這樣做。管業處職員激(覽該網址，目的是想知道住戶的意見，不過，

即使發現有住戶在網上投訴管業處，管業處職員也不會在網上回應。

因此，留言的行爲不是上訴人授權或默許的，也不是爲了上訴人的益

處。雖然個案沒有確實證據，証明職員發放該留言是出於報復胡先生

的投訴，但這是可以從事實推斷出的結論。在此情況下，要上訴人負

上此事的責任，對上訴人不公平和公正。留言與職員的僱用之間，不

存在‘密切關係’，因此，留言不能視爲職員在其‘受僱用中’作出

的行爲。第65(1)條的責任條文不適用於上訴人。

16. 私隱專員陳述稱，他同意‘密切關係’準則適用於解釋私隱

條例第65(1)條的“受僱用中”測試，但運用這準則時，要以較廣闊

的角度去衡量，以保障個人資料。他認爲，雖然留言有惡作劇成份，

以及不屬上訴人職員的管理職務，但職員的不當行爲與其受僱用兩者

之間，存有’密切關係”。在第65(1)條的規定下，上訴人應負上責

任° 
'

17. 胡先生則表示他不同意該留言不屬他的個人資料的說法。他



認爲本個案的證據顯示蘇先生有指示其職員瀏覽該網址，目的是監察

住戶的留言，以便跟進，而趙先生將用戶名稱‘胡狗狗’和密碼貼在

管業處電腦旁，以致所有管業處職員都知道網址用戶名稱及密碼，隨

時可以登入網址爾覽及留言，加上趙先生已承認他有在該網址留言，

因此，上訴人不能推卸他們對該留言的責任0

18. 就該留言是否屬私隱條例所指的個人資料的問題，已在前次

上訴時裁定其爲法例所指的個人資料。該裁決是否正確，不在本上訴

的考慮範圍內。「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」並無賦予委員會權力，重新

考盧委員會在同一案中已裁決的事宜。我們認爲，如果我們在本上訴

重新考慮及裁決這個問題’便有越權之嫌。基於這個理由’第一點上

訴理由不成立。

19. 關大律師提出的第二點上訴理由’是關乎如何解釋第65(1)條

條文中“受僱用中”的意思，以及該條文在本上訴是否適用。以下是

第65ÿ條的條文：

“

65(1)任何人在其受僱用中所作出的任何作爲或所從事

的任何行爲’就本條例而言須視爲亦是由其僱主所

作出或從事的，不論其僱主是否知悉或批准他作出



該作爲或從事該行爲。

20. 關大律師除引用上述終審法院在Ming An案中就“受僱用

中
”

作出的解釋外，更弓丨用多個英國及本地案例向我們指出，在考慮

上訴人職員的違法行爲是否在其“受僱用中”作出，我們需要以

‘

密切關係’爲準則，而且須要顧及多項重要因素，例如：違法行爲

的性質、進行該行爲的方式、時間和地點、僱員的職責範圍、行爲是

否僱主授權或默許的、是否僱主事業的一部分、是否爲了僱主的益處

等。但僱主提供機會給與僱員犯事，不應令僱主因僱員的行爲負上責

任。

21. 我們對關大律師提出的“受僱用中”的解釋，“密切關係”

的意思，以及在運用這準則時應考慮的因素，都沒有異議。我們會按

照這些原則及因素來考慮上訴人職員在該網址留言的行爲，與他受僱

用的關係是否密切，以便決定該行爲是否他在‘受僱用中，作出。如

果是的話，私隱條例第65(1)條便適用於上訴人，上訴人便須對此行

爲負上責任。

22. 私隱專員的調查顯示，管業處主管蘇先生曾指示職員瀏覽該



網址‘注意住戶的意見，以便作出服務上的改善‘但在瀏覽該網址及

留言時，不得使用或披露麗晶花園住戶的個人資料。

23. 管業處職員趙先生是該網址的登記用戶，用戶名稱是
“

胡狗

狗
”

。他承認自2005年中開始，他已用這個名稱在網上瀏覽及留言，

目的是爲了和緩其他網上用戶對管理處的攻撃留言，以及澄清他們對

管理處的意見0

24. 管業處的電腦旁邊，均貼有用戶名稱“胡狗狗”及其密碼。

這是不爭議的事實。所有管業處職員都可以使用這個用戶名稱及密碼

上網。可以推斷的是，在該網址瀏覽及留言的職員不單是趙先生。雖

然上訴人沒有授權或默許職員這樣做，但留言是職員按照蘇先生的指

示，在監察網址時發放的，亦可以說，這是職員履行職責時作出的行

爲。因此，雖然上訴人辯稱他們不知道職員在該網址留言’亦難否認

他們知道該留言是爲了改善管業處的服務’以減少住戶的投訴，以及

爲了上訴人的益處而作出的。 
.

25. 縱觀本個案所有相關的情況，我們認爲管業處職員的行爲與

其受僱用，兩者之間確實存有‘密切關係’。該留言是職員在其“受



僱用中”作出，私隱條例第65(1)條適用於上訴人。我們認爲上訴人

不能逃避在該條例下應負的責任。因此，第2點上訴理由也不成立。

26.上訴人沒有爭議私隱專員的執行通知。關大律師稱，上訴人收

到私隱專員的執行通知後，與私隱專員合作，就互聯網之使用，電郵

之使用，以及公司客戶及投訴者資料之使用，發出通告和指引給員

X。關大律師並且出示有關通告給我們閱覽其內容。

27. 上訴人是否已完全履行執行通知的指示，是要由私隱專員決

定，不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。不過，上訴人與私隱專員的充份合作‘

顯示上訴人有決心採取適當的措施，防止員工違反私隱條、例的規定。

這是値得嘉許的作爲。私隱專員在考慮上訴人已否完全履行執行通知

的指示，應顧及上訴人在這方面的努力。

28. 由於兩點上訴理由，都不成立，我們駁回上訴。

行政上訴委員會主库梁紹中


